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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37][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春意、陈东辉、刘峰、梁岑、陈瑶泓伶、范景民、杨忠、薛永华、杨成良、姜涛、王妍苏、宋博达、谢溢月、于占洋、康志欢、谭哲亚等。
T/ACEF XX-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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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tandardName]港口环境管理合规性检查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32757][bookmark: _Toc44414103][bookmark: _Toc52288516]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展港口环境管理合规性检查的总体要求、检查准备、非现场和现场检查内容及问题清单。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港口开展环境管理合规性检查工作。
[bookmark: _Toc44414104][bookmark: _Toc52288517][bookmark: _Toc842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110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码头
HJ 1118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储油库、加油站
HJ 120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试行）
HJ 124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储油库、加油站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1297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二维码标识技术规范
HJ 1299    排污许可证质量核查技术规范
HJ 1405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JT/T 451   港口码头水上污染事故应急防备能力要求
JTS 149    水运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S/T 156  煤炭矿石码头粉尘控制设计规范
[bookmark: _Toc52288518][bookmark: _Toc31782][bookmark: _Toc44414105]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港口环境管理合规性检查  por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mpliance inspection
依据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和技术规范性等文件相关规定及要求，对港口环境管理工作的合规性开展检查。
3.2  非现场检查  off-site inspection
对环保手续履行、排污许可管理、环境风险应急防控、船舶污染防治、环境管理制度及台账建立等方面内容的完整性及规范性开展检查。
3.3  现场检查  on-site inspection
对现场污染防治、污染物排放及相关环节的实际符合性开展检查，并查验其与非现场检查资料内容的一致性。
[bookmark: _Toc20882]总体要求
4.1 检查方式
检查可采用查阅纸质资料、系统数据获取、视频监控调取、座谈问询、现场踏勘调研等方式开展。
4.2 检查频次
对于重点排污单位、排污许可重点管理单位，检查频次不应低于2次/年；对于非重点管理单位，检查频次不应低于1次/年。
4.3 检查人员
检查宜由2个及以上具备港口环保、污染防治等专业能力人员协同开展。
4.4 检查计划
检查前应制定检查计划，明确检查范围、内容、程序、判定标准与人员分工。
4.5 检查内容
包括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内容。
4.6 检查记录
检查过程应做好记录，以拍照、录音、录像或者拷贝文件、数据等方式保存现场检查资料，确保全过程可追溯。
[bookmark: _Toc30614]检查准备
5.1 收集检查资料
4.1.1 经营资质：包括港口经营许可证，根据经营地域、码头性质、从事业务，确定检查重点。
4.1.2 环境影响评价：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批复文件、环境影响登记表及备案文件、环境影响现状评价及备案文件（如涉及）、环境影响后评价及备案文件（如涉及）、地方政府对违规项目的认定或备案文件（如涉及）等文件资料。
4.1.3 竣工环保验收：包括竣工环保验收报告及验收意见等文件资料。
4.1.4 排污许可：包括排污许可证申请表、排污许可证正（副）本、排污登记回执，制定的自行监测计划和监测报告，年度/季度执行报告等文件资料。
4.1.5 环境风险应急：包括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环境应急预案及备案文件，开展隐患排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的记录，配备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清单等文件资料。
4.1.6 污染防治设施设备：配置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船舶污染防治设施设备清单等文件资料。
4.1.7 环境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环境污染防治管理制度、隐患排查与治理制度、环境应急管理制度、防治船舶污染管理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等文件。
[bookmark: _GoBack]4.1.8 环境管理台账：包括但不限于大气和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管理、船舶污染物转移处置、岸电使用、应急物资管理台账等文件。
4.1.9 委托协议及转移证明：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接收、转移、利用和处置污染物的协议及转移证明等文件资料。
5.2 核实检查依据
对港口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和技术规范性文件依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进行查询与梳理，作为判定问题的依据。
[bookmark: _Toc139443909][bookmark: _Toc16294]非现场检查
环境影响评价
6.1.1  是否具备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文件，或环境影响登记表及其备案文件。
6.1.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是否按规定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6.1.3  建设项目对照环办〔2015〕52号发生重大变动的，是否按规定重新履行环评手续。
6.1.4  建设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是否在投入生产或者运营后三至五年内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并报原环评审批部门备案。
竣工环保验收
6.2.1  是否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建成环境保护设施。
6.2.2  是否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具备验收报告。
6.2.3  验收报告是否包括验收监测（调查）报告、验收意见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三项内容。
6.2.4  是否存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情形。
6.2.5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是否分期验收。
6.2.6  验收期是否满足要求。
6.2.7  是否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将验收报告以及其他档案资料存档备查。
排污许可管理
6.3.1  排污许可申请
6.3.1.1  是否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6.3.1.2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是否申请延续或者是否延续申请经批准排放污染物。
6.3.1.3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是否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6.3.1.4  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的，是否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6.3.1.5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是否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
6.3.2  排污许可证质量
6.3.2.1  排污许可证质量是否符合HJ 1107、HJ 1118、HJ 1299的要求。
6.3.3  自行监测
6.3.3.1  是否按照HJ 819、HJ 1107、HJ 1118、HJ 1249等有关标准规范制定自行监测方案，监测方案是否明确监测点位设置、监测指标、执行标准及其限值、监测频次、监测方式等内容。
6.3.3.2  是否按照自行监测方案开展自行监测.
6.3.3.3  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6.3.4  自动监测（如涉及）
6.3.4.1  应当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的，是否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6.3.4.2  存在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情况的，是否具有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并对自动监测设备进行检查、修复的记录。
6.3.5  执行报告
6.3.5.1  是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执行报告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6.3.5.2  是否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或者排放浓度、排放量。
6.3.5.3  是否存在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情况。
环境风险应急防控
6.4.1  应急预案 
6.4.1.1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港口企业，是否具备环境应急预案及编制说明、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以及加盖行政机关印章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6.4.1.2  是否按要求对预案进行评审，评审意见是否及时落实。
6.4.1.3  是否结合环境应急预案实施情况，至少每三年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一次回顾性评估。
6.4.1.4  存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在突发环境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调整等情形，是否及时修订预案。
6.4.1.5  沿海港口是否按照《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要求，制定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并报海事管理机构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6.4.1.6  内河港口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船舶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管理规定》的要求，制定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内河水域环境的应急预案。
6.4.2  隐患排查
6.4.2.1  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立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6.4.2.2  对于发现后能够立即治理的环境安全隐患，是否立即采取措施，消除环境安全隐患。对于情况复杂、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可能产生较大环境危害的环境安全隐患，是否制定隐患治理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现场应急预案，及时消除隐患。
6.4.3  应急培训
6.4.3.1  是否将应急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
6.4.3.2  是否定期进行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
6.4.3.3  是否如实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等信息。
6.4.4  应急演练
6.4.4.1  是否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撰写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问题。
6.4.4.2  是否按照防治船舶及其作业活动污染水域环境应急预案的要求，定期组织演练，并做好相应记录。
6.4.5  应急装备及物资配备
6.4.5.1  是否按规定配备足以应对预设事件情景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
6.4.5.2  是否设置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
6.4.5.3  是否与其他组织或单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或互救协议。
6.4.5.4  是否对现有物资进行定期检查，明确定期检查内容及责任人。对已消耗、耗损或过期的物资装备进行及时补充。
船舶污染防治
6.5.1  船舶污染防治能力评价
6.5.5.1  沿海港口是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要求，编写船舶污染防治能力评价报告。
6.5.2  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
6.5.2.1  是否按照有关规定配备足够的用于处理船舶污染物、废弃物的接收设施。
6.5.2.2  委托或依托其他单位接收、处置船舶污染物的，是否核实其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相关协议是否齐备。
6.5.2.3  将船舶水污染物及其预处理产物送交其他单位转移的，是否向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出具转移单证，并按规定保存。
6.5.3  岸电设施配套与管理
6.5.3.1  新建、改建、扩建码头工程（油气化工码头除外），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等要求，同步设计、建设岸电设施。
6.5.3.2  已建码头（油气化工码头除外）是否按照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实施岸电设施改造。
6.5.3.3  码头岸电设施的供电能力是否能满足靠泊船舶的用电需求。
6.5.3.4  岸电设施投入使用前，是否按照相关强制性标准组织对岸电设施检测。其中高压岸电设施投入使用前，是否由具备相应能力的专业机构检测。
6.5.3.5  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是否按照相关规定为靠泊船舶提供岸电。
6.5.3.6  码头岸电设施发生故障是否及时修复。
6.5.3.7  是否将码头岸电设施主要技术参数、检测情况、分布位置、操作规程、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网站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及时更新，并报送所在地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
其他环境管理
6.6.1  环境管理制度
6.6.1.1  是否建立企业环境保护组织框架，明确环境保护相关人员岗位职责和责任。
6.6.1.2  是否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
6.6.1.3  是否建立危险废物贮存设施环境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制度、设施运行操作制度、人员岗位培训制度等。
6.6.1.4  是否按照环境保护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6.6.1.5  是否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6.6.1.6  是否建立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管理制度。
6.6.1.7  是否建立防治船舶污染管理制度。
6.6.1.8  是否建立健全码头岸电设施、船舶受电设施的管理、使用、维护保养制度。
6.6.1.9  是否建立其他相关的环境保护制度。
6.6.2  环境管理台账
6.6.2.1  是否建立生产工况信息台账，包括泊位、堆场、输运系统等不同生产单元，主要记录不同生产工艺作业货类名称及作业量等内容。
6.6.2.2  是否建立废气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信息台账，记录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名称、编码及是否正常运行等内容。
6.6.2.3  是否建立废水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信息台账，记录废水治理设施名称及编码、废水类别、运行状态及排放去向等内容。
6.6.2.4  是否建立自动监测运维记录（如涉及），包括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状况、系统辅助设备运行状况、系统校准、校验工作等；仪器说明书及相关标准规范中规定的其他检查项目；校准、维护保养、维修记录等。
6.6.2.5  是否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的要求建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
6.6.2.6  是否按照HJ 1259的要求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根据危险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处置等环节的动态流向，记录各环节的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6.6.2.7  是否建立船舶污染物接收管理台账，记录和汇总污染物种类、数量等内容；实施预处理的，是否在台账中记录预处理方式、预处理前后污染物的种类/构成、数量（重量或体积）和浓度（根据污染物种类填写）等内容。
6.6.2.8  是否建立岸电设备设施使用台账，记录泊位名称、船舶名称、靠离泊时间、岸电使用起止时间、用电量等。码头岸电设施发生故障的，是否记录故障时间、故障情况及修复时间等内容。
6.6.2.9  是否建立应急物资管理台账，记录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位、采购时间、保质期、存放地方、管理人等内容。
6.6.2.10  是否制定了其他环境管理台账。
6.6.3  委托协议及转移证明
6.6.3.1  委托其他单位转移处置生活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是否核实其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并签订书面合同。
6.6.3.2  转移危险废物的，是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或者纸质转移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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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检查
7.1.1  防治设施配套
7.1.1.1  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及清洁雨水是否采用分流制排水系统。
7.1.1.2  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相关规定建设污水处理设施。
7.1.1.3  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处理能力及处理水量、废水的分质管理、处理效果等是否符合环评及相关要求。
7.1.1.4  煤炭、矿石、油气化工码头平台的装卸区是否有冲洗水、初期雨水的收集、储运设施。
7.1.1.5  集装箱、件杂货等码头，其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水环境保护有特殊要求的，装卸区的冲洗水、初期雨水是否按相关规定收集处理。
7.1.1.6  煤炭、矿石堆场是否设有径流雨水的收集、储运设施。
7.1.1.7  油气化工码头罐区、装车区是否有事故消防水的收集设施。
7.1.1.8  油库、油罐区是否设置油污水及初期雨水的收集设施。
7.1.1.9  港外无洗箱条件的集装箱码头是否设有洗箱污水收集设施及处理设施。
7.1.1.10  机修车间内的冲洗废水是否通过排水管沟收集后排入废水处理设施处理。
7.1.2  设施运行及维护
7.1.2.1  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7.1.2.2  配备船舶水污染物接收设施，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7.1.2.3  废水、污水收集管道、构筑物是否存在渗漏，是否能够正常收集产生的污水。
7.1.2.4  码头面和堆场含煤、矿污水的排水沟是否定期清理。
7.1.2.5  水污染防治设施发生故障时，是否及时上报、维修，并做好故障记录，写明发生故障时间、故障原因和重新正常使用时间。
7.1.3  污染物排放
7.1.3.1  水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是否符合环评及排污许可证规定。
7.1.3.2  含尘污水进行收集和处理后，是否回用于堆场喷淋、码头面及道路冲洗。
7.1.3.3  是否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水污染物。
7.1.4  标志牌设置
7.1.4.1  水污染物直接排放口、间接排放口及雨水排放口标志牌设置是否符合GB 15562.1、HJ 1297、HJ 1405要求。
大气污染防治检查
7.2.1  防治设施配套
7.2.1.1  是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地方相关规定建设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7.2.1.2  干散货码头是否按要求建设筒仓、条形仓、球形仓等封闭式料仓，露天堆场是否按要求建设防风抑尘网。
7.2.1.3  干散货露天堆场中转频率低的堆垛是否采用苫盖、喷洒抑尘剂等有效覆盖措施。
7.2.1.4  干散货堆垛实际堆存高度是否低于设计堆高。
7.2.1.5  干散货堆场固定喷淋系统（如有）主要检查有效覆盖面积是否能够满足除尘需求、喷头流量是否正常。
7.2.1.6  干散货场内装卸作业时是否开启喷淋系统或射雾器等进行洒水抑尘。
7.2.1.7  干散货装卸作业区域及场内道路是否及时采取清扫、冲洗等措施，确保不产生明显扬尘。
7.2.1.8  干散货集疏运车辆是否采用封闭车型或进行有效覆盖。
7.2.1.9  干散货场内是否建设车辆冲洗设施，车辆驶出作业区前是否于冲洗点进行车轮冲洗。
7.2.1.10  干散货带式输送机（如有）除需要与装卸设备配套装卸的区段外，是否采用防护罩或廊道予以封闭。
7.2.1.11  干散货转运站（如有）是否在转接落料处设置导料槽、密闭罩、防尘帘等密闭设施及干式、湿式喷淋除尘设施。
7.2.1.12  干散货码头场内道路是否进行铺装、硬化处理。
7.2.1.13  油气化工码头是否根据货种采用密闭或其他废气发生量少的装卸方式。
7.2.1.14  油气化工码头装卸和储存产生的废气是否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7.2.1.15  油气化工码头装卸和储存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设置油气回收设施。
7.2.1.16  油气化工码头是否按照要求定期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
7.2.2  设施运行及维护
7.2.2.1  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是否与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转。
7.2.2.2  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发生故障时，是否及时上报、维修，并做好故障记录，写明发生故障时间、故障原因和重新正常使用时间。
7.2.3  污染物排放
7.2.3.1  大气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是否符合环评及排污许可证规定相符。
7.2.3.2  是否存在通过偷排、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7.2.3.3  排气筒高度是否符合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7.2.4  标志牌设置
7.2.4.1  大气有组织排放口标志牌设置是否符合GB 15562.1、HJ 1297、HJ 1405要求。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检查
7.3.1  生活垃圾
7.3.1.1  码头和船舶产生的生活垃圾是否投放到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
7.3.1.2  是否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中投放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7.3.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7.3.2.1  是否按照GB 18599、HJ 2035等有关标准规范要求设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
7.3.2.2  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袋等）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过程是否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是否露天存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7.3.2.3  是否依据《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分区贮存。
7.3.2.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设施中是否混入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
7.3.2.5  是否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
7.3.2.6  是否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显著位置张贴符合GB 15562.2规定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并注明相应固废类别。
7.3.3  危险废物
7.3.3.1  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港口企业是否建设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设置贮存场所。
7.3.3.2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的环境管理和相关设施运行维护要求是否符合GB 18597、HJ 2025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7.3.3.3  是否按照HJ 1276要求设置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场所标志、危险废物贮存分区标志和危险废物标签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7.3.3.4  贮存危险废物是否根据危险废物的类别、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和污染防治要求进行分类贮存。
7.3.3.5  贮存设施是否根据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包装形式和污染物迁移途径，采取必要的防风、防晒、防雨、防漏、防渗、防腐以及其他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7.3.3.6  贮存设施或贮存分区内地面、墙面裙脚、堵截泄漏的围堰、接触危险废物的隔板和墙体等是否采用坚固的材料建造，表面无裂缝。
7.3.3.7  贮存设施地面与裙脚是否采取表面防渗措施、表面防渗材料是否与所接触的物料或污染物相容。贮存的危险废物直接接触地面的，是否按照要求进行基础防渗。
7.3.3.8  贮存设施是否采取技术和管理措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7.3.3.9  贮存库内不同贮存分区之间是否根据危险废物特性采用过道、隔板或隔墙等隔离措施。
7.3.3.10  贮存库内或通过贮存分区方式贮存液态危险废物的，是否按照要求设置液体泄漏堵截设施。
7.3.3.11  贮存易产生粉尘、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废物贮存库，是否按要求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和气体净化设施。
7.3.3.12  容器和包装物材质、内衬是否与盛装的危险废物相容。
7.3.3.13  针对不同类别、形态、物理化学性质的危险废物，其容器和包装物是否满足相应的防渗、防漏、防腐和强度等要求。
7.3.3.14  贮存点是否具有固定的区域边界，是否采取与其他区域进行隔离的措施。
7.3.3.15  贮存点是否采取防风、防雨、防晒和防止危险废物流失、扬散等措施。
7.3.3.16  贮存点贮存的危险废物是否置于容器或包装物中，是否直接散堆。
7.3.3.17  贮存点是否根据危险废物的形态、物理化学性质、包装形式等，采取防渗、防漏等污染防治措施或采用具有相应功能的装置。
7.3.3.18  贮存点是否及时清运贮存的危险废物，实时贮存量是否超过3吨。
噪声污染防治检查
7.4.1  产噪设备的布局、产噪设备采取的噪声污染控制措施是否与环保手续载明信息一致。
7.4.2  产生噪声部位是否设置符合GB 15562.1规定的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bookmark: _Toc20024]问题清单
8.1  港口环境管理合规性检查应结合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情况，对问题进行汇总，形成问题清单详述，包括问题类型、问题描述、检查照片等内容。
8.2  列明相关问题清单的判定依据，包括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和技术规范性文件及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文件、地方管理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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